
金凤镇轨道17号线项目斑竹林站工地外

“8·9”坍塌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8月9日21时许，重庆高新区金凤镇轨道17号线项目斑竹林站工地外发生一起坍塌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50万元。

事故发生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等有关规定，重庆高新区管委会成立了由应急管理局牵头，总工会、办公室、高新区公安分局、建设局、城市建设事务中心、金凤镇人民政府派员组成的重庆高新区金凤镇轨道17号线项目斑竹林站工地外“8·9”坍塌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同时成立专家组，邀请三名市应急管理领域权威专家参与事故调查。并邀请纪工委（监察室）和九龙坡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

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周密细致的现场勘察、调查取证、综合分析，及时、准确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总结了事故教训，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

通过对事故原因的综合分析，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8·9”坍塌事故是一起因违章作业、安全管理缺失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人员情况
事故责任主体：荆门市昶泰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昶泰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20800058147793A，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徐**，业务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为祁*。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普通货运、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服务，沙、石料及其他建筑材料，汽车零配件销售，土石方工程施工。

2024年11月，昶泰公司（出租方）与中水电四局华中（武汉）工程有限公司（承租方）签订了《渣土斗租赁合同》（编号：租赁类－〔2024〕4号-SZ）。根据该合同，昶泰公司向中水电四局华中（武汉）工程有限公司下属项目提供专用渣土斗租赁服务，负责渣土斗运输、装卸工作。
（二）事故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昶泰公司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三）事故现场勘察情况

8月10日，调查组专家与主管部门相关人员到达事故现场踏勘。事故发生地点位于高新区金凤镇轨道17号线项目斑竹林站工地外。渣土斗与事发时基本一致，近端为混凝土公路，远端为林地。
（四）事故经过情况

2025年8月9日18时30分许，昶泰公司业务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祁*联系吊车司机潘*、两名临时用工人员（死者冉**、钟**）前往金凤镇轨道17号线项目斑竹林站工地外（金凤镇樱桃路南侧）进行渣土斗卸车吊装作业。19时10分许，潘、冉、钟三人开始渣土斗卸车吊装作业。20时许，第二个渣土斗吊运就位后，钟**负责摘除靠公路的钢丝绳，冉**负责摘除渣土斗远端的钢丝绳。第二个渣土斗放置的位置，左侧是廖**前期码放的废旧钢结构格构柱构件堆（柱长约3.9m，边长460mm*460mm，由四肢L160*14角钢及400*300*10缀板焊接而成，构件总重约702kg，构件原码放时约百分之四十的面积悬空于下部支撑面，处于弱平衡状态），右侧为已放置好的第一个渣土斗，近端靠近吊车及公路，远端为植被茂密的荒地。

20时50分许，死者冉**攀爬翻越码放的格构柱构件堆摘绳，构件堆边上的一根未放置平稳的格构柱失稳坍塌，冉**随坍塌的格构柱一起跌落至地面，并被滑落的格构柱挤压受伤。21时29分，警察到达事故现场，现场人员紧急将冉**送至高新区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抢救。23时29分，冉**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因为头部胸部重伤致心脏停搏。

（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本次事故造成1人死亡（冉**，男，54岁，身份证号：512324************，户籍所在地：重庆市丰都县***），直接经济损失约150万元人民币。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8月9日21时许，吊车司机潘*报警，伤员被送往高新区第一人民医院抢救，9日23时29分宣告死亡。现场人员第一时间向金凤镇派出所、金凤镇人民政府等有关部门上报了事故情况。重庆高新区应急管理局、建设局、高新区公安分局、金凤镇人民政府等单位接到有关情况报告后，于8月10日迅速到达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并核查事故情况，封锁并勘验现场、询问有关人员，积极开展事故现场稳控。

（二）事故善后情况

事故发生后，昶泰公司派员从湖北来重庆积极开展善后工作，安抚死者家属，稳定家属情绪。2025年8月10日，昶泰公司与死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8月11日，家属已将死者遗体火化。

（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经评估，此次事故应急处置报警和送医迅速，有关工作到位及时，现场处置及人员疏散有序，未发生次生事故；死者家属情绪稳定，社会秩序平稳，未造成重大舆情或不良社会影响。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经技术专家组调查认定：作业人员翻越不稳定码放钢构件堆，扰动打破构件平衡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昶泰公司未依法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导致安全生产责任无法有效落实到具体人员、具体环节，形成“责任悬空”的管理漏洞。

2.昶泰公司未健全涵盖生产操作规范、安全检查、隐患排查治理等关键环节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流程，制度体系存在明显漏洞与执行空白，导致企业生产流程中安全管理失控。

3.昶泰公司未对从业人员（临时用工人员冉**等人）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导致从业人员不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安全意识淡薄，开展违章冒险作业。

四、属地镇街履职情况
2025年1月至今，金凤镇严格按照《金凤镇2025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开展执法检查，主要领导带队督导检查40次，各分管领导带队检查督导241次，累计查处隐患问题273个，均已完成整改。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分别排查有限空间作业、动火动焊作业、特种作业人员持证情况等风险相关企业188家，“九小场所”236家；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巡查执法行政处罚124起，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研判18次；开展醇基燃料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摸底辖区相关用户单位并召开醇基燃料使用及储存专题培训会1次；聚焦高层小区安全、森林防火、防汛等重点领域开展应急演练19次；结合冬季一氧化碳中毒、春节烟花爆竹燃放、“3·15”等重点时段特殊情形开展专项宣传。未发现相关失职渎职情况。
五、对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议

按照事故发生“四不放过”的原则，现就该事故责任情况作如下分析，并提出相应处理意见：

（一）建议免于追究责任的人员

经调查认定，冉**在事故中存在安全意识淡薄、风险辨识能力不足的问题，违章冒险作业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本次事故中已死亡，建议免于追究其责任。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及人员

1.荆门市昶泰物流有限公司：该公司存在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的规定，建议由综合执法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和《重庆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第九节[
]的规定，责成其停业整顿，完善安全管理制度，给予其行政处罚。

2.徐**，荆门市昶泰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生产安全第一责任人，未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对事故负有责任。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和第三项[
]的规定，建议由综合执法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和《重庆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第九节的规定，给予其行政处罚。
3.祁*，荆门市昶泰物流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未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对事故负有责任。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和第二项[
]的规定，建议由综合执法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和《重庆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第九节的规定，给予其行政处罚。
六、调查发现的其他问题及处理建议
廖**涉嫌违规占地堆放物品的情况，建议由金凤镇人民政府牵头，会同相关职能部门依法进行查处。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全面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各涉事单位及个人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以闭环管理思路补齐安全短板。荆门市昶泰物流有限公司需尽快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吊装作业、夜间作业、临时用工等关键环节的书面管理制度，配齐专职安全员与安全防护设备，针对临时作业制定专项方案并严格审批，同时组织全员开展安全培训并留存完整记录；廖**需立即将违规堆放的格构柱转移至合规场地，对构件采取捆绑、围挡等稳定措施并设置醒目警示标识，后续拆除材料存放需提前报备并经核查确认合规。

（二）全力消除属地政府监管盲区。金凤镇人民政府要强化辖区安全管理全覆盖意识，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管网络。金凤镇需尽快对辖区闲置地块进行全面梳理，结合“网格化日常巡查+分领域专项检查”模式和年初制定的监督检查计划，建立“地块权属—使用状态—安全责任”管理台账，制定常态化巡查制度，定期排查违规堆放、临时作业等隐患，同时联合虎峰村村委会建立“镇—村—民”三级安全协管机制，通过宣传引导提升村民安全意识，鼓励村民参与隐患上报，确保各类安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三）持续完善应急救援响应机制。各企业与属地相关单位要以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为目标，健全应急管理体系。荆门市昶泰物流有限公司需修订完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明确临时作业场景下的应急联络流程、救援措施与人员职责，配齐应急救援设备与物资；属地政府及监管部门要定期组织应急演练，指导企业规范应急处置流程，提升企业及作业人员的应急意识与实操能力，确保事故发生时能快速、有效开展救援，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重庆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第九节：发生一般事故，死亡1人，直接经济损失＜300万元，单位处罚款50-55万元，主要负责人处上年收入40%，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3%—2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